镇江市妇联服务承诺制

一、服务承诺制是指市妇联根据职能要求，将对外服务的内容、程序、时限及标准等事项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，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承诺事项的落实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制度。

二、服务承诺制的主要内容

1、简化办事程序。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上级部门有关规定办理有关事项，办事程序要力求科学、合理、简便、易行，以最大限度方便服务对象。对办理事项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，无明确规定创造条件办理，无法办理的讲清政策、说明理由。
2、缩短办事时间。手续齐全、材料齐备、符合规定、能办的即刻办；不能即办的要限时办；需要协调办的事要积极办。缩短办理时间，领导不压不拖及时办，部室当天签办不过夜，保证当日事当日毕。
3、提供优质服务。工作人员应增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做到文明礼貌、态度热情，办事认真，服务周到，对服务对象，不说“不知道、不能办”，只讲“怎么办、如何办”，努力提供优质的服务。

4、严格执行限时办结制度。倡导“急事急办、随到随办”的工作作风。对符合规定、手续齐全审批回复事项，从报送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之内给予批复；对群众来信来访，在接待中做到热心、真心、诚心、细心、耐心；对信访接待中群众反映的问题，能当场答复的，立即答复，涉及到相关部室和协调有关部门的事项，应当立即落实协调会办，重大事项3--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日常一般性事项努力做到“即到即办即清”。
5、其它服务承诺

（1）为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妇女儿童和因履行工作职责、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妇联干部提供法律援助；
（2）关心特殊家庭儿童就学困难问题，通过“社会妈妈”活动给予一定资助；
（3）积极争取政策，帮助解决部分困难妇女和妇联干部的特殊困难。

三、完善对履诺行为的监督。机关工作人员履行服务承诺的行为，接受舆论监督、服务对象的监督。市妇联组织部和支部纪检委负责对群众投诉的调查处理，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投诉人。公开投诉电话为84422541。
四、对违诺行为的处理。对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承诺，查证属实的，按照《镇江市妇联失职追究制》的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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